
B5 律师沙龙
责任编辑 陈宏光 E-mail:lszk99@126.com www.shfzb.com.cn

2022 年 2 月 7 日 星期一

资料图片

律师在为企业提供法律

服务时， 经常需要代理单个

案件进行仲裁或诉讼， 但此

时律师必须意识到， 处理的

可能不仅仅是个别案件， 因

为个别案件的生效裁判可能

影响到同一类案件。

因此， 在处理这些个案

时， 有全局观的律师一般都

会从个案和全局处理两个层

面上向企业提出分析意见。

此时， 企业是否有全局

观念则将决定个案乃至同类

案件的走向。

下面我们来看两个案例：

案例一： 多年前， 甲公

司委托我们代理一个劳动争

议案件， 争议标的只有一万

多元。

我们告诉甲公司， 这个

案件如果委托我们代理， 律

师费将远远超过争议标的 ，

仅从个案角度来看的话经济

成本较高。

但甲公司员工人数众多，

公司还需要考虑这个个案对

其他员工的影响。

因此甲公司明确表示 ，

由于企业的管理上确实存在

一些漏洞， 这个案件标的虽

然小， 但类似的员工有上千

人， 这不但是一个个案问题，

而且是一个全局性问题。

甲公司显然具有全局意

识， 从个案看到了整体， 对

案件也十分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代

理这个案件时对仲裁请求也

是寸土必争， 认真全面搜集

证据， 做了多处走访和现场

调查， 通过扎实的举证， 最

后生效判决仅支持了劳动者

300 多元 ， 潜在的涉及上千人

的争议也就化解了。

当然， 如果纯粹从个案着

眼， 也许我们就会建议企业作

适当让步进行和解， 毕竟争议

解决走司法程序的成本也是很

高的。

案例二： 乙公司因经营方

式发生重大变化， 解聘了近十

位员工。

其中一名员工提起了劳动

仲裁， 要求赔偿数十万元， 应

该说这个案件是全局性的， 个

案裁决会影响后面其他被解聘

的员工是否起诉 、 是否索赔 、

要求多少赔偿等问题。

乙公司在应诉前也咨询了

律师， 并得到了律师的详细讲

解和风险提示。

但是， 乙公司的管理层觉

得这是个案， 而且聘请律师要

花律师费， 反正企业也有人事

部门可以处理。

为了 “省钱”， 在仲裁阶段

乙公司就派企业的人事部门员

工去应诉了， 而该员工对劳动

法一知半解， 该说的不说， 不

懂的凭自己的理解乱说， 仲裁

当然大败而归。 真可谓拣了芝

麻， 丢了西瓜。

等到仲裁输了， 乙公司再

来找律师， 其实已经晚了， 因

为案件事实部分大多已经固定

下来了， 最终的结局当然可想

而知了。

因此， 我们律师在代理案

件中要有全局观念， 不能一叶

障目， 企业也是同样的。

作为当事人， 企业是否具

备全局观才是决定性因素， 否

则， 在处理案件中律师和企业

很难进行有效的合作。

律师要有“全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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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佳节， 礼尚往来。 人

们通过相互赠送礼品， 来表达

对亲人的祝福、 对朋友的感谢

和对长辈的敬意。

那么， 如果使用、 食用接

受的礼物导致损害， 相关责任

应该如何承担呢？

首先， 平时生活中如此司

空见惯的行为， 其实也带有法

律属性。

送礼在法律上所形成的是

“赠与关系”， 也就是赠与人将

属于自己的财物 （通常是从经

营者处购买来的， 也有自己种

植或者制作的） 无偿赠与受赠

人， 受赠人表示同意接受的行

为。

赠与人所赠礼品有可能存

在瑕疵或者质量问题， 但如果

赠与人对这种情况并不知情 ，

受赠人因为礼品的瑕疵或者质

量问题造成损害的， 一般不要

求赠与人承担赔偿责任。

对此 《民法典》 的规定是：

“赠与财产有瑕疵的， 赠与人不

承担责任。”

这样的规定也符合情理 ，

即使我们自己购买的物品也难

免有看不出来的问题， 让自己

受到损害， 那就更不应当苛求

赠与人了。

接受赠与的一方在收到礼

品后， 在使用或者食用前， 应

当自行对其质量进行确认。

但是 《民法典》 同时规定，

“附义务的赠与， 赠与的财产有

瑕疵的， 赠与人在附义务的限

度内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

任”。

比如张某在春节前给律师

李某送了价值 500 元的酒， 但

要求李某给自己拟一份租赁合

同， 在这种情况下， 赠与人就

要需要酒水的瑕疵承担一定责

任。

如果张某所送酒水因为质

量问题造成李某的损害， 张某

应承担与出卖人相同的责任 。

这是合情合理的， 也符合权利

义务相一致的法律原则。

其次， 根据 《民法典》 的

规定， “赠与人故意不告知瑕

疵或者保证无瑕疵， 造成受赠

人损失的 ， 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鉴于受赠人是基于对赠与

人的信任， 或者基于双方之间的

特别关系， 本该可以避免的损失，

但由于赠与人的过错造成了损失，

理当承担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 对有无瑕疵的认

定要结合具体情况， 做比较宽泛

的理解。

比如， 黄某送给何某一大盒

蛋糕， 是花半价从蛋糕店购买的

临期商品， 保质期还剩最后两天，

但黄某却没有将这一情况告诉何

某。

而何某是一个独居老人， 他

一个人两天之内肯定是吃不完这

些蛋糕的。

结果， 由何某吃了过期蛋糕，

且自身年龄大、 体质差， 引起了

肠胃方面的疾病， 那么黄某显然

是应当承担责任的。

因此， 故意不告知瑕疵是要

看具体情况的， 其关键是看赠与

人是不是有明显的过错， 明知或

者应知赠品存在瑕疵。

另外， 通常赠与人和受赠人

是比较亲密熟悉的人， 那么对于

受赠人年龄偏大、 身体欠佳的情

况， 某种食品或者物品由年轻人

食用或使用可能没有什么问题 ，

但是由受赠者食用或者使用可能

会出问题， 赠与人就应当进行适

当的告知， 不然好事就可能变成

坏事。

最后， 对于礼物中有明确生

产厂家或者销售者的物品， 生产

者和销售者对该礼物的瑕疵造成

的损害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实际生活中， 大多数礼品都

是由送礼者从市场上购得的， 送

礼者尽管也会进行认真挑选和甄

别， 但难免出现质量问题或者瑕

疵的， 此时只要知道销售者或者

生产厂家 ， 万一出现质量问题 ，

赠与人可以帮助受赠人向生产者、

销售者要求赔偿。

对此， 我国 《民法典》 也有

明确的规定： “因产品存在缺陷

造成他人损害的， 生产者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

成他人损害的， 被侵权人可以向

产品的生产者请求赔偿， 也可以

向产品的销售者请求赔偿。”

即使是购买原材料后制作的

礼品， 如果礼品的质量问题与原

材料存在缺陷有关， 也可以要求

原材料的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

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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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沟通联系日益依

赖微信， 那么微信沟通的内容

能否作为证据呢？

笔者就曾办理这样一起案

件， 该案中， 房产登记在夫妻

中女方的名下， 其常年住在国

外。 她的丈夫以代理人名义与

买方签订买卖合同， 将妻子名

下房产对外售卖。

在签完买卖合同并收到首

付款后 ， 房价上涨 ， 卖方毁

约， 以女方不知情， 男方无权

代理为由主张买卖合同无效。

双方沟通无果， 我代理买方诉

至法院， 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

违约金。

在一审程序中， 我方向法

庭提交了女业主本人与中介的

微信对话截图， 在买方与女业

主的丈夫签订买卖合同后， 女

业主与中介进行了微信联络，

中介将合同照片及定金托管收

据照片通过微信发送给女方，

女方表示支付首期款时间太

晚， 要求提前付款。

该证据证明女业主对其丈

夫卖房是知情的， 我方据此证

明卖方构成违约。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定房屋

买卖合同有效， 卖方构成根本

性违约， 判决卖方退还 20 万

元定金并支付违约金 40 余万

元。 卖方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

法院审理后维持了一审判决。

如今， 微信已成为日常信

息沟通不可替代的工具。 很多

情况下， 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

都是通过微信传递的。 由此，

微信证据也逐渐进入了司法视

野。

在前述的这个案例中， 女

业主在国外， 和房产中介的沟

通都是通过微信来进行的， 所

以， 能够证明女业主知情的证

据， 主要也就是微信沟通的记

录。

根据相关规定， 微信记录

可认定为 “形成或存储在电子

介质中的信息”， 属于电子数

据范畴。 只要来源合法、 客观

真实， 与事实有关联性， 可以

作为证据使用。

由于目前微信并非实名

制， 若对方当事人对微信证据

不予确认， 举证人往往无法证

明微信使用者系案件当事人，

相关证据有可能不被采纳。

目前的司法实践中， 主要

有四个途径来弥补这一缺陷：

一是对方当事人自认；

二是微信头像或微信相册

照片的辨认；

三是网络实名、 电子数据

发出人认证材料或机主的身份

认证；

四是软件供应商腾讯公司

的协助调查。

总之， 微信正日益成为民

事案件中的一种有效证据， 应

当引起当事人和律师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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